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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剑江湖梦已远，浪漫唯有奇侠传”。《仙剑奇侠传》第一代游戏自 1995 年首次发行

以来，20 多年间不断推出“仙剑”系列游戏的单机版、网游、模拟经营类、手游、VR 版本

等，在中文游戏史上以惊人的生命力屹立 20 多年不倒。除了人物场景设计、曲折剧情及古

典武侠世界观等因素外，在《仙剑奇侠传》第一代游戏之前的国产角色扮演类游戏设计基本

是地雷+迷宫+客栈回血+练级+攒钱买武器，而《仙剑奇侠传》第一代游戏人性化的游戏系统

让玩家淡忘了“打怪练级变强”，而重视了“身边的两个姑娘”。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9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

示，2019 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2308.8 亿元，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6.4 亿人，中国自

主研发游戏在国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895.1 亿元。随着游戏产业的日益成熟，游戏运



营商、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竞技组织方、主播等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与日俱增。电子游戏

的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十分广泛，比如合同纠纷和侵权纠纷。在侵权纠纷中，不同

的游戏内容受到保护的权益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比如游戏角色、画面、情节、源代码

等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游戏本身名称或主要元素名称有可能适用《商标法》保护，

游戏设计元素、硬件设计方案、数据库设计通过《专利法》保护，价格信息、发行合作信息

等商业秘密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1。电子游戏侵权案件最主要的案由是侵害著作权

纠纷，本文仅从电子游戏的“类电作品”保护路径这一方面进行介绍，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

看以下几则案例。 

                                                             
1
郝敏：《网络游戏要素的知识产权保护》，爱学术网站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066e4e31f770bf78318947a18e7f9386.html 



 

一、游戏元素的“拆分”保护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方式通常是将游戏资源数据库中的各游

戏素材予以拆分，分别认定为《著作权法》中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图形作品

等。以 2014 年 11 月 18 日《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vs.《卧龙传说：三国名将传》2为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认为，视频及动画特效如果具有独创性与

                                                             
2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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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G）

广州网

易
广州华多

通过网络直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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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游戏短视频
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 短视频内容为涉案游戏整体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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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昆仑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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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暗夜奇迹》 2014年
剑士、弓箭手的角色介绍；3个场景图、1

个怪物图、2个道具图构成实质性相似

2017.11.

21

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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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图案等：美术作品

游戏类型
原告/一

审原告

《王者荣耀》

《守望先锋》

《梦幻西游》

一审被告侵犯了一审原告对涉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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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

2019.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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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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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制性，且符合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或以其他方式传播，

则可作为类电作品进行保护，但暴雪公司等主张的动画特效不符合由一系列画面组成的特征，

因此不应作为作品予以保护。游戏界面的布局、卡牌牌面的设计布局属于思想范畴，且不具

备独创性，因此《著作权法》不予保护。卡牌和套牌的组合也不属于作品，理由是卡牌和套

牌的组合实质是游戏的规则和玩法，属于思想。《著作权法》只保护思想的表达，因此卡牌

和套牌的组合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最终，上海一中院认定上海游易公司侵犯了

《炉石传说》游戏标识及“牌店及打开扩展包动画”视频片段的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鉴于其仅侵害了两件作品的著作权，暴雪公司等请求判令其停止传播《卧龙传说：三国名将

传》游戏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上海一中院的支持。 

但是，网络游戏与传统作品，比如文字、美术、音乐、电影的区别之一在于游戏规则。

游戏结构、玩法规则、数值策划、技能体系、界面布局及游戏规则与游戏资源契合度等设计

是游戏的核心元素，凝聚了大量创意及智力劳动。虽然对游戏规则不加以区分地进行保护会

造成垄断，但从涉案作品与被诉作品首次发表日期可以看出，对于暴雪公司经多年研发进军

移动平台的首款休闲产品，国内公司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完美的换皮复刻。所谓“换

皮”，其本质就是在全面改变游戏外部美术造型的基础上，保留对于游戏规则及资源串联的

克隆，从而最大限度地简化最耗费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核心游戏资源制作及功能调试阶段，

直接实现游戏的逻辑自洽。在此案例中，在现行《著作权法》的框架下，采取“拆分”方式

对电子游戏进行保护显然较为狭窄。 

二、游戏整体画面的“类电作品”保护 

    1．RPG 游戏的“类电作品”保护  

2016 年 4 月 13 日，在《奇迹 MU》vs.《奇迹神话》3（以下简称《奇迹 MU》案）中，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首次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

（MMORPG）《奇迹 MU》游戏的整体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予以保护。浦东新区法院从定义

出发，强调了《著作权法》对于类电作品的分类依据是表现形式，而非固定方式，类电影作

品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于连续活动的画面，而连续活动的画面由游戏引擎按照既定规则调取

开发商预先创作的游戏素材，并将两个游戏的整体画面进行对比，认定构成实质性相似。浦

东新区法院的此观点得到了二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支持。但 2017 年 11 月 21 日，浦东新

区法院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对于同一游戏《奇迹 MU》vs.《暗夜奇迹》4却将游戏元素进行

                                                             
3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 529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 73 民终 241 号民事判决书。 



拆分，认定分别构成文字作品与美术作品。可以看出，此时，法院对大型网络游戏作品类型

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 

2．挂机游戏的“类电作品”保护 

2019 年 3 月 27 日，业界瞩目的广州互联网法院第一案，《昆仑墟》vs.《青云灵剑诀》

等五款游戏5以“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落下帷幕，此前披露的内容无一例外地呈现有利

于原告上海菲狐公司的态势，而最终判决结果令人愕然。此案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第一，认定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涉案游戏《昆仑墟》前 81 级游戏画面采取挂

机方式，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以“自动寻路”方式展现，不需玩家介入和操作，具有一定的

故事情节、相应的人物形象、场景、台词等。广州互联网法院从创作过程、表现形式、作品

内容、传播利用方式、创作手段 5 个方面将游戏与电影作品进行对比，认定《昆仑墟》前

81 级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同样强调了著作权法保护电影作品的目的不是保护创作的方法，

而是保护创作的结果，即连续动态画面。 

第二，被告霍尔果斯侠之谷公司等是否有接触原告上海菲狐《昆仑墟》的可能性。被诉

侵权游戏的著作权登记证书上载明的首次发表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早于《昆仑墟》的

首次发表时间，但文化部运营备案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晚于《昆仑墟》的备案时间。

因版权登记机关不会对游戏的首次发表时间做实质审查，而在文化部运营备案系统进行运营

备案的过程中，需要提供游戏开放下载地址、测试账号、联运平台盖章确认的公函等资料，

与著作权登记证书相比，公信力更高。最终广州互联网法院采信了文化部运营备案日期，认

定被告具有接触《昆仑墟》的可能。 

第三，被诉侵权游戏在故事背景、人物名称及形象、技能及场景名称等方面与《昆仑墟》

不同，是在利用《昆仑墟》游戏基本表达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作，体现了一定的独创性，

被诉侵权游戏不是《昆仑墟》游戏的复制品，因此，霍尔果斯侠之谷公司等未侵犯上海菲狐

公司对《昆仑墟》享有的复制权。而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实质上是复制品的传播过程，故也未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上海菲狐公司仅主张了霍尔果斯侠之谷公司等侵犯了《昆仑墟》游戏

的复制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据此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驳回上海菲狐

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上海菲狐公司将诉讼请求中的权项改为改编权，结果可能会大不相

同。 

第四，广州互联网法院对《昆仑墟》游戏规则的保护。此部分会在以下第四点“游戏规

                                                             
5
 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18）粤 0192 民初 1 号民事判决书。 



则及元素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部分详述。 

3. 射击游戏的“类电作品”保护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守望先锋》vs.《英雄枪战》6中，浦东新区法院首次将第一人

称团队射击类游戏（FPS）整体画面作为类电作品进行保护。FPS 游戏与 RPG 游戏最大区别

在于无剧情或仅有少量剧情，与挂机游戏的区别在于游戏用户的交互性操作。浦东新区法院

结合《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项对于类电作品的描述（assimilated works expressed by a 

process analogous to cinematography，即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解释《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对类电作品定义7中的“摄制在一定介质上”是指“将连续的影像固定在物质

载体上”，网络游戏通过电脑进行设计和传播，符合上述定义。所以在考虑游戏整体画面是

否构成类电作品时，是否通过摄像装置进行拍摄制作不是必要条件，很多科幻电影或动画电

影全部或绝大部分镜头均在计算机中绘制、编辑、合成，已经脱离了摄像机拍摄技术。有无

剧情也不是必要条件，有些风光片与记录片也无预先设定的剧情。在著作权权属方面，浦东

新区法院认为玩家的操作本身不是“创作”，不产生游戏资源数据库中未预先制作或设定的

内容，故玩家操作导致的游戏动态画面的差异不会动摇游戏整体画面的相对确定性。简言之

就是玩家的行为是制造而非创造。 

4. 游戏直播画面的“类电作品”保护 

2019 年 12 月 10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在广州网易公司与华

多公司游戏直播著作权侵权纠纷案8中，将涉案游戏《梦幻西游》的游戏整体画面认定为类

电作品进行保护，认定直播内容为《梦幻西游》整体画面。广东高院认为，首先，游戏的连

续动态画面虽非“摄制在一定介质上”，但游戏素材由开发者创作并储存在游戏资源库中，

连续动态画面是以各种游戏素材的形式固定在计算机或其他设备中，《著作权法》保护的是

类电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及连续动态画面，而非创作手段。其次，针对网络游戏的“交互性”，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于类电作品的定义着眼于“连续动态画面”，并未排斥交互性，游

戏玩家的交互性操作导致的画面差异并未超出开发商在游戏画面表达层面上的预设范围，从

《梦幻西游》游戏表达层面整体来看，应当认定为类电作品。王迁和袁锋老师在《论网络游

戏整体画面的作品定性》中也表达了相同观点，即使是不同玩家的画面显示有个别差异也都

                                                             
6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 0115 民初 77945 号民事判决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

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

他方式传播的作品。” 
8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 137 号民事判决书。 



是网络游戏开发人员预先设计和安排好的，无论玩家如何操作都不会对游戏整体画面的内容

要素起到任何增添或修改作用，因此玩家的交互性操作并不会对网络游戏整体画面的独创性

认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另外，此案值得一提的还有以下三点。 

第一，广东高院认为虽然游戏主播未经许可通过网络向不在传播最初发生地的公众定时

单向直播《梦幻西游》的行为虽然未侵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任一有名权项，

但我国已于 2006 年批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该条约第八条规定，文学和艺

术作品的作者享有“向公众传播权”之专有权，著作权人可以控制以任何技术手段进行的传

播，因此直播平台的主播侵犯了广州网易公司“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二，广东高院认为，本案中，游戏直播的价值和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仍来源于游戏著作

权人的创造性劳动。而且，被诉游戏主播的直播行为具有明显的商业性、竞争性使用性质，

即使其使用目的存在转换性，显然也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不构成合理使用。 

第三，广东高院认定华多公司作为游戏直播平台运营者开设直播专区、提供直播工具，

组织主播人员进行被诉侵权行为，对主播进行排行、点评、推荐等以及直接从直播中抽成获

利，构成直接侵权。 

5. MOBA 游戏的“类电作品”保护 

2020 年 3 月，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国内首例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MOBA）短视频

著作权侵权案9，并认定涉案游戏《王者荣耀》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广州互联网法院认

为，尽管《王者荣耀》游戏画面在某种意义上难以穷尽，但其游戏整体画面是开发者思想或

情感的表达，并非实用性的物品或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具有独创性与可复制性，属于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三、游戏规则及元素名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2014 年 11 月 6 日，在《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vs.《卧龙传说：三国名将传》10不正

当竞争案中，上海一中院认为《卧龙传说》整体抄袭了《炉石传说》，两款游戏所涉卡牌、

界面相似度极高，视觉效果差别不大，区别仅在于角色形象由魔兽世界中的人物被替换为三

国人物。两款游戏在卡牌构成及使用规则、战斗规则上基本一致。上海一中院适用《反不正

当竞争法》（1993）第二条的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

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认定上海游易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上海游易

公司停止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或以任何其他形式传播抄袭《炉石传说》游戏的《卧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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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判决尚未公开，裁判规则系根据法院官方报道内容归纳。 

10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 22 号民事判决书。 



说》游戏。 

2015 年 7 月 20 日，在《我叫 MT》vs.《超级 MT》11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涉案游

戏《我叫 MT》的游戏名称与角色名称不构成文字作品，因为文字过短，属于普通或常用的

词组或短语，且不能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另一

方面，游戏名称与角色名称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服务名称，但起到了区分服务来源的作

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结合《我叫 MT》的知名度、获奖情况等认定游戏名称与角色名称构

成在手机游戏服务上的知名服务特有名称，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五条的规定

认定北京昆仑乐享使用与《我叫 MT》相近的游戏名称及角色名称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从《炉石传说》案与《我叫 MT》案中可以看到，游戏规则与游戏元素名称都是通过适

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得到了保护。但后续有学者提出反思：如果有一个东西，《商标法》、

《著作权法》、《专利法》都不能提供保护，那么为什么还必须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原则性条款保护？它是不是就不应该受到保护？ 

四、游戏规则及元素名称的《著作权法》保护 

在《奇迹 MU》案中，浦东新区法院虽然也认可涉案游戏《奇迹 MU》中的地图、角色、

技能、武器、NPC 等单个名称或简介过于简单，难以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但浦

东新区法院认为不应将游戏元素拆分进行分析，而应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作为文字作品予以

保护，适用《著作权法》解决了被诉侵权游戏《奇迹神话》使用与《奇迹 MU》游戏元素名

称相同或近似名称的问题。 

认定类电作品的比对与认定传统作品逐一进行比对的思路是不同的，其比对过程与结果

很大程度来自法官整体感知，而这种“整体感知”其实就掺杂了游戏设计与规则。在《昆仑

墟》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在论述被诉侵权游戏与《昆仑墟》在整体观感上构成实质性相似

时提到“（被诉侵权游戏）运用了和《昆仑墟》几近相同的游戏规则，采取了基本一致的整

合和编排方式。”所以广州互联网法院将“场景转换对应的级别、人物技能的解锁级别、数

值系统、主角获得装备、坐骑的相应级别、部分 UI 界面等”纳入了相似性比对范围。但在

说明游戏规则的“思想”与“表达”时，广州互联网法院采取了较为抽象的方式，总结起来

为以下 3 点：（1）网络游戏的世界观、游戏背景、游戏规则、角色设定等框架设计属于“思

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2）如果各种游戏规则与游戏情节相互结合，表现出足够具

体的人物设置、任务主线、情节结构和游戏效果等，在此情况下，一系列游戏规则经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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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后与游戏资源库的元素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3）

如果被诉侵权游戏中包含了上述表达且达到一定数量，足以使普通观察者感知到来源于特定

作品，可以认定两部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在这里借用孙磊法官在《游戏诉讼中如何确定 “思

想”和“表达”》中的一句话概括为“当思想的描述具体到一定程度，那么它就构成了表达；

同理，当表达抽象到一定程度，它就沦为了思想。” 

在《守望先锋》案中，浦东新区法院对游戏规则进行了分类，定位游戏类型及围绕游戏

类型的基础规则属于思想范畴，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表达有可能落

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比如对于射击类游戏，玩家看重的是团队成员技能配比、行进路

线的选择与运用、取胜条件权衡等。这些设计要素大部分存在于用户界面整体布局中，并在

资源串联中与游戏规则融合。游戏规则通过以游戏设计要素为内核的游戏资源制作得以外在

呈现，这种呈现即表达，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所以浦东新区法院剥离了具体外观美术表

达后对地图行进路线、进出口位置、胜负裁判等功能性要素的表达进行比对并认定被诉侵权

游戏《英雄枪战》与涉案游戏《守望先锋》构成实质性相似，认定被告广州四三九九等侵犯

了原告暴雪公司等对《守望先锋》享有的改编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太极熊猫》vs.《花千骨》12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江苏高院）也同样认定涉案游戏《太极熊猫》游戏整体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并认定了被

诉侵权游戏《花千骨》对《太极熊猫》的具体玩法规则设计的特定表达进行了整体照搬和复

制，成都天象公司等侵犯了苏州蜗牛数字公司对《太极熊猫》享有的改编权。江苏高院在判

决书中直接写道“《太极熊猫》游戏中玩法规则的特定呈现方式可以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保护

的客体”。江苏高院进一步举例说明，角色扮演游戏中通过道具提升角色属性的设计可以认

定为“思想”，所有游戏设计者均可使用。但如果该规则中包含了具体的触发条件、道具数

量、界面布局、操作流程等，可以认定为具有独创性，受《著作权法》保护。 

五、结语 

从以上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电子游戏各元素进行拆分保护，就需要拿某一种作

品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标准逐一衡量判断，但不能说只有“皮”（美术作品等）是表达，

此外的全是思想。当然，并非针对所有类型的游戏或不同情况的案件，类电作品保护方式就

一定比拆分对比及认定更有利。权利人寻求类电作品保护的目的不在于举证的简化，也不在

于比对环节的省略，而是在于，将电子游戏整体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进行保护，承认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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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画面作为作品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不但考虑了外在部分（美术作品等），也考虑了内在

部分，通过对连续画面中角色技能、地图路线、数值系统、功能性物品的放置位置等设计进

行比对，使得游戏设计及规则也受到了保护。 

虽然将电子游戏整体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进行保护是目前著作权法律法规体系下较为

妥当的一种选择并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学者认为类电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并不能涵盖所有类型

的游戏，“类电作品”保护模式仅为当前权宜之计。更有不少学者开始对游戏作品性质进行

重新审视并研究直接保护的可能性。日本法学界亦有为电子游戏量身定制法律的呼声。 

一个产业持续性地健康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为其保驾护航，但由于立法的滞后性，随着科

技的发展，法定作品类型必然无法囊括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类型作品。对于哪些可能成为《著

作权法》潜在的规范对象，应当留给实践探索，给文学艺术创作留下发展空间。从鼓励创作

的角度考虑，任何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新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如果一种新类型表达符

合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立法上亦未明确排除或作特别规定，仅仅因为难以将其严丝合缝地

归入《著作权法》规定的任一“有名”作品类型，就拒绝对其提供《著作权法》保护，无异

于因噎废食。随着技术革新，新游戏类型的出现会使电子游戏与传统作品的区别愈加明显，

比如应用了 VR 技术的体验感游戏，或支持用户原创内容的游戏，比如《帝国时代 2》和《魔

兽争霸 3：冰封王座》具有完善的地图编辑器，供玩家自己构造景观、编辑剧情、自定义战

役等。《我的世界》也给玩家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玩家可以通过像素方块以类似使用乐

高积木的方式搭建游戏场景。届时，我国法院如何对电子游戏进行既符合《著作权法》立法

目的，也能适应游戏产业迅速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我们拭目以待。 

 


